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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警备区
关于表彰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

沪府发〔２０１７〕４８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在市委、市政府、上海警备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２０１６年度,本市圆满完成了国务

院、中央军委赋予的征兵任务,所征新兵大学文化程度达到７７．９％,超过７２％的国家指导比例,居全国

第一.为激励先进,推动征兵工作再上新台阶,根据«征兵工作条例»和«上海市征兵工作条例»规定,市
政府、上海警备区决定,下列单位和个人为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并予表彰:

一、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区(１１个)
金山区、虹口区、静安区、崇明区、青浦区、普陀区、宝山区、黄浦区、徐汇区、闵行区、长宁区.
二、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高校(４０所)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会管理职

业学院、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

院、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上海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金融学院、上海建桥学院、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

科学校、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上海杉达学院、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上海理工

大学、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交通大学(含医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上海政法学院.
三、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直属局(公司)和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１４个)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邮政公司、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永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基层单位(４２个)
浦东新区:航头镇、惠南镇、川沙新镇、大团镇、祝桥镇、唐镇、金杨街道、泥城镇.
徐汇区:徐家汇街道、长桥街道、华泾镇.
长宁区:华阳路街道、北新泾街道.
普陀区:桃浦镇、真如镇街道.
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提篮桥街道.
杨浦区:江浦路街道、控江路街道、定海路街道.
黄浦区:豫园街道、打浦桥街道.
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和新路街道、宝山路街道.
宝山区:杨行镇、大场镇、吴淞街道.
闵行区:浦江镇、江川路街道.
嘉定区:安亭镇、华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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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山阳镇、金山卫镇.
松江区:车墩镇、叶榭镇.
青浦区:徐泾镇、朱家角镇.
奉贤区:奉城镇、庄行镇.
崇明区:横沙乡、中兴镇.
五、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个人(１８９名)
浦东新区:
王淑兰(女)　新区公安分局政治部主任

龚　敏 新区人民医院体检站站长

严华芳(女) 上海浦东医院体检站站长

许　贲 新场镇武装部部长

易大利 书院镇武装部部长

陆　健 宣桥镇武装部部长

苗贞伟 高桥镇武装部副部长

吴铁群 高行镇武装部部长

熊永军 高东镇武装部部长

杨永平 浦兴街道武装部部长

何金龙 三林镇武装部副部长

张胜军 航头镇武装部干事

曹大忠 张江镇武装部部长

常　义 周浦镇武装部干事

辛南雄 康桥镇武装部干事

屠洪光 南汇新城镇武装部部长

徐汇区:
易春涛(女) 区枫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

吴卫东 漕河泾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李占书 枫林街道武装部部长

马林增 虹梅街道武装部部长

杨惠康 凌云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长宁区:
马宗瑞 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李明华 华阳路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石　磊 北新泾街道武装部干事

张增光 新泾镇武装部部长

董志军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装部干事

崔　啸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经理

普陀区:
周阿林 区人武部后勤科科长

杨　鑫 万里街道武装部部长

蒋明华 曹杨新村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袁丽命 长征镇武装部副部长

陈　刚 上海移动浦东分公司综合管理

虹口区:
汪朝阳 区人武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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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爱军 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胡拥军 广中路街道武装部部长

刘文富 江湾镇街道武装部部长

金诚忠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武装部干事

曹莉萍(女) 上海明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武装部干事

毕晓哉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武装部部长

胡跃建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武装部科长

黄新汉 中海集团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武装部部长

杨浦区:
于德华 区中心医院院长

叶　靖 平凉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武委会第一主任

张卫东 长白新村街道武装部干事

梁晓军 延吉新村街道武装部干事

成　凯 四平路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黄浦区:
江兆全 区人武部部长

康建平 南京东路街道党政办副主任

肖如华 淮海中路街道党政办副主任

崔殿振 小东门街道武装部干事

倪军民 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钱　进 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武装部部长

吴　皓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

徐功帅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管理部经理

郁慧慧(女) 上海永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武装干部

静安区:
曹军晔(女) 区卫计委医政科副科长

夏卫民 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二级警长

马　涛 静安寺街道武装部部长

邢　光 南京西路街道武装部部长

向英华 彭浦镇武装部部长

叶坚平 共和新路街道武装部部长

张纪文 天目西路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陈小余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轮渡有限公司武装部部长

楼正义 上海铁路局武装部民兵武装科科长

宝山区:
卫小军 宝山区人武部参谋

王　平 月浦镇武装部副部长

夏小红 罗泾镇武装部副部长

肖本胜 友谊路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郭方军 淞南镇武装部副部长

蒋根宝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人武部动员科科长

闵行区:
张　勇 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陈金浪 浦江镇武装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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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文 七宝镇武装部干事

孟彦江 江川路街道武装部部长

潘胜发 浦锦街道武装部部长

嘉定区:
吴玉萃 区体检站站长

戴学月 江桥镇武装部部长

胡文祥 嘉定新城武装部干事

虞为民 嘉定镇街道武装部部长

孙红星 新成路街道武装部干事

张志勇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

金山区:
刘　磊 区人武部参谋

马志明 朱泾镇武装部部长

傅小晔(女) 山阳镇武装部干事

沈全根 吕巷镇武装部干事

程譞超 上海石化保卫部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松江区:
汪小庭 市第五康复医院书记、副院长

朱亚达 新浜镇武装部部长

施则华 泖港镇武装部副部长

盛爱忠 洞泾镇武装部副部长

王捍东 永丰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青浦区:
陈冬星 区公安分局法制办一级警督

杨新治 徐泾镇武装部部长

陈纯好 朱家角镇武装部部长

王利军 金泽镇武装部部长

曹建华 华新镇武装部副部长

奉贤区:
陈立新 奉贤区人武部部长

瞿　磊 青村镇镇长

屠文龙 奉浦街道二级警长

袁　英(女) 海湾旅游区武装部干事

付　军 柘林镇武装部干事

姚　松 南桥镇管保中心干事

崇明区:
朱卫荣 区公安分局陈家镇派出所教导员

陈正元 竖新镇武装部部长

彭光辉 港沿镇武装部部长

陈　迪 港西镇武装部部长

朱纪元 绿华镇武装部部长

张雪飞 新村乡武装部部长

刘高峰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主管

高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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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红霞(女) 上海建桥学院学生处干事

尹新蚕(女) 上海电影艺术学院学生处干事

沈　李(女) 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武装部部长

戴　坤 上海海关学院武装部干事

尤西虎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武装部干事

顾卫忠 上海海事大学武装部副部长

李陆嫔(女) 上海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学工办主任

刘曙刚 上海杉达学院学生教育处副处长

李　政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武装部副部长

裴　丕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武装部副部长

张若愚 上海中医药大学武装部干事

张　强 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卫处副处长

顾希垚 上海交通大学武装部干事

何久勇 华东理工大学武装部干事

金华彪 上海音乐学院武装部副部长

沈　琳(女) 上海师范大学武装部副部长

王　震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武装部副部长

陈菁菁(女) 上海商学院学生处老师

张伟森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后保处副处长

丁　怡(女)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王　戎(女) 华东政法大学武装部部长

武增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党总支书记

李云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武装部副部长

王玉晶(女) 华东师范大学武装部干事

丁永祥 上海外国语大学保卫武装处副处长

施　勇 上海财经大学武装部副部长

滕晓艳(女)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

陈莹莹(女) 复旦大学武装部干事

徐汉明 同济大学武装部副部长

牛翔宇(女) 上海理工大学武装部部长

金　炜 上海电力学院武装部军事科科长

曹智超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辅导员

周冉冉(女)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武装部干事

刘　瑜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武装部干事

钱　艳(女) 上海健康医学院武装部部长

黄迅博 上海戏剧学院武装部干事

李　越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

徐　旭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

胥国文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学院后保部副主任

李家骏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武装部干事

许宪民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武装部干事

海　蒙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后保处干事

严永兵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保卫科科长

窦一鸣 上海电机学院武装部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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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英芝(女)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党支部书记

刘洪伟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武装部副部长

周财宝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武装部部长

任金涛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武装部部长

王　松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武装部副部长

关　睿(女)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处长助理

张和平(女)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武装部干事

朱晓峰 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干事

薛　弥(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辅导员

马洪亮 上海政法学院保卫处副处长

谌明举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通信与工程学院书记

秦世松 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武装部副部长

叶　盛 城建职业学院(原工会学院)老师

袁　凯 上外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武装部干事

市有关部门:
俞旻骁 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

丁　良 市教委学生处副处长

赵靖茹 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副处长

韩燕岑 市学生事务中心资助管理部部长

周宇冬 上海公安博物馆馆长

于建基 市公安局国保局主任科员

闵丽芳 市公安局人口办副主任科员

茅福成 市卫计委医政处副调研员

房建新 市民政局双退办主任

徐有胜 市民政局优抚处副处长

市新闻单位:
丁利民 市政府办公厅上海发布办公室主任

王伟晨 上海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干部

王　玲 上海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干部

沈　倩 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

马尊伊 上海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记者

孙　遥 上海教育电视台新闻部记者

江跃中 新民晚报政法部记者

何　易 文汇报政法部记者

叶佳琦 劳动报采访部记者

鲍伊琳 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

潘春颖 上海热线频道部主编

李若楠 新民网编辑部记者

希望上述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在征兵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
希望各部门、各单位和全体兵役工作者以上述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进一步做好征兵工作,

为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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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俞北华同志免职的通知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４日)

沪府发〔２０１７〕４９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人民政府决定:
免去俞北华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特此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
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

沪府发〔２０１７〕５０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
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深化城市有机更新,更好地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强化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进一步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的«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及«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上海市文物保

护条例»,现就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适用范围和指导思想

(一)适用范围.本意见适用于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等确定的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街坊、风貌保护道

路(街巷)、保护建筑(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以及经法定程序认定的其他保护保留对象的

保护管理工作.
(二)指导思想.坚持“以保护保留为原则、拆除为例外”的总体工作要求,遵循“规划引领、严格保

护,区域统筹、分类施策,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原则,按照整体保护的理念,积极推进历史风貌保护工

作,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二、加强组织领导

(一)完善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机制.工作机制由市领导及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统一领导

和统筹协调本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街坊、风貌保护道路(街巷)、保护

建筑以及经法定程序认定的其他保护保留对象的保护工作.日常工作由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承担.
(二)明确市级部门分工.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协调全市历史风貌保护规划和土地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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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历史风貌保护项目的实施.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各类保护保留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及征收、置换等相关工作,协

调各区按照历史风貌保护要求,推进各类保护保留历史建筑的分类实施工作.
市文物部门负责全市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工作.
市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本市历史风貌保护及城市更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统筹安排相应资

金,指导区财政贯彻落实相关政策.
市相关部门依法履行相应的指导、管理和监督职责,制定专业标准和配套政策.
(三)落实区政府职责.区政府是推进本行政区域内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实施主体,应当对历史风

貌保护相关实施项目开展风貌评估并制定年度实施计划,提出并落实历史风貌保护范围内居住困难的

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措施.区政府应当指定相应部门作为专门的推进机构,具体负责组织、落实、督促

和管理历史风貌保护工作.
三、建立促进历史风貌保护管理制度

对本市历史风貌保护实施项目,实行风貌评估、实施计划和实施监管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一)风貌评估和实施计划.风貌评估应当对历史风貌保护实施项目明确保护保留对象、保护更新

模式、适用政策的范围和要求.实施计划应当对历史风貌保护相关实施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时间节点做

出具体安排.区政府应当将风貌评估和年度实施计划报送至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认定.
(二)实施监管.实施监管包括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及评估考核.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应当组织市

相关部门,对各区政府申报的风貌评估和年度实施计划进行项目认定,经综合平衡,形成本市风貌保护

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并通过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评估考核,对经认定的历史风貌保护实施项目的推进

情况和配套政策的落实情况实施监管.
四、完善历史风貌保护支持政策

(一)设立历史风貌保护及城市更新专项资金.市、区两级政府统筹土地出让收入、公有住房出售净

归集资金及其增值收益、直管公房征收(拆迁)补偿款和财政预算安排资金,分别设立市、区历史风貌保

护及城市更新专项资金.市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经认定的历史风貌保护相关支出及重点旧改地块

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及旧住房和保护建筑修缮改造补助等.
(二)加快出台规划和土地支持政策.研究建立历史风貌保护开发权转移机制.允许历史风貌保护

相关用地因功能优化再次利用,进行用地性质和功能调整.为鼓励更多的保护保留历史建筑,除原法定

保护保留对象外,经认定为确需保护保留的新增历史建筑,可以给予开发建筑面积的奖励.
经认定的历史风貌保护实施项目,所用土地可以按照保护更新模式,采取带方案招拍挂、定向挂牌、

存量补地价等差别化土地供应方式,带保护保留建筑出让.
(三)进一步完善保护修缮和安置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保护保留历史建筑修缮力度,提高修缮标

准,积极推进厨卫设施成套使用,不断改善居住环境,以保护修缮改造为主的项目纳入旧改任务和计划.
在居民安置等方面给予支持政策,研究并采取“协议置换”“居民抽稀”“征而不拆”等多种方式实施.

(四)逐步健全其他支持政策.市发展改革、绿化市容、消防、抗震、水务等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

工,从积极推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角度出发,分别研究制定配套支持政策和技术标准.
五、明确保护更新模式

各区政府在风貌评估阶段,可以按照本市相关管理规定,根据“历史毛地出让”、旧区改造等不同情

形,合理确定保护更新模式,鼓励多方共同参与历史风貌保护项目的实施.
六、强化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评估考核

(一)实行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发展改革、财政、
文物等相关部门,将保护保留对象、保护更新方式、日常保护修缮维护、物业持有、持有年限、项目的开发

时序和进度安排等要求,一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等,实行历史风貌保护实施项目的土地全

生命周期管理.
(二)强化评估考核.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根据年度实施计划,对经认定的历史风貌保护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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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管,对相关规划调整、土地房屋征收、置换、土地供应、保护修缮等工作要求的落实情况,相关配套

政策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评估考核.评估考核结果作为后续项目申请认定的有关依据.
本意见自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３１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市经济信息化委制订的«上海市工业

强基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的通知
(２０１７年７月７日)

沪府办发〔２０１７〕４６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经济信息化委制订的«上海市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

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为贯彻«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２０１６－２０２０)»,落实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部署,加快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本市工业基础能力和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创新

发展、转型升级,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

紧跟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推动科技、模式、产业组织创

新与产业基础能力协同共进.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引领、重点突破、整机牵引”,以企业为主体、创新为

动力、质量为核心、配套为支撑,围绕价值链,打造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配置资源链.聚焦五大任务,开
展重点领域的“补短板”、强链补链“一条龙”“立柱架梁”等专项行动,突破一批国家亟需、具有重要影响

力、长期制约工业发展的工业“四基”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形成产业化能力,培育一批创新型标杆企业,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充分彰显优秀工业文化,以产业链集成提升产业集聚辐射力,促进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持续优化,推动上海成为世界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策源地.
(二)基本原则

———面向需求,问题导向.围绕本市重点产业领域发展、重大项目实施、重大科技攻关任务、重大技

术装备研制等,逐个分析产业链条,梳理对应的工业基础薄弱环节,针对共性瓶颈和突出问题,分类施

策,强化工业基础供给.
———创新引领,开放合作.坚持把创新驱动摆在工业“强基”工作的核心位置,促进创新资源的有效

融合.推动基础领域产业共性技术、高端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的研究攻关.围绕促进本市“四基”企业发

展,鼓励本市“四基”企业走出去,做强做优;围绕完善本地产业链条,鼓励各类“四基”企业来沪发展,增
强配套能力.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改变抓单一产品、抓单个材料、抓单独工艺的做法,加强工业“四基”发展

的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对于需求迫切、基础条件好、带动作用强的工业“四基”产品和技术,集中优势

资源,点式打穿,率先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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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牵引,基础配套.瞄准整机和系统的发展趋势,积极探索产需合作新模式,促进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发展,推动整机与工业“四基”企业的紧密结合,推动工业“四基”发展与产业应用良性互动.
(三)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本市工业基础能力显著增强,部分具有标志性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

料和先进基础工艺实现工程化、产业化突破,显著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成功培育一批标杆企业,初步建立

与工业发展相协调、技术起点高的工业基础体系,基本满足国家战略和本市高端制造发展的需要.具体

目标是:
———突破关键环节.争取到２０２０年,推动４０种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２０种标志性先

进制造工艺、３０种标志性关键基础材料实现工程化、产业化突破.建立５－１０个国家级产业共性技术

研发平台和试验验证、计量测试、检测平台,培育和打造１０－２０个市级研发、试验、检测公共平台,关键

核心技术和基础工艺的自我保障和供给能力明显提升.
———培育单项冠军.瞄准智能网联汽车、大型民用飞机、高端医疗器械、燃气轮机、半导体装备、关

键基础材料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四基”企业,打造２０家细分领域的单

项冠军.
———提高质量水平.推动上海传统和优势制造业领域配套企业工艺提升和品牌建设,不断使“四

基”产品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得到显著改善,产品使用寿命明显提高.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重点领域突破发展

遴选一批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组织开展工程化产业化

突破.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智能制造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海
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航空航天、电力装备等重点领域,瞄准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带动作用强、
保障程度高的工业“四基”产品和技术,实施“四基”发展领域的“补短板”行动,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攻

关、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项目,加快实现批量化生产和应用.(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

委、市科委)

专栏１　重点领域“补短板”行动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补短板”行动

突破汽车电子控制芯片、人工智能芯片、工业用高端传感器等基础元器件瓶颈,发展中央处理器

芯片、图像处理芯片、存储器芯片等高端通用芯片.
二、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补短板”行动

突破视觉系统、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高精度定位系统、中央域控制器及其算法、V２X智能通信

系统、线控制动系统、线控转向系统、机电耦合驱动系统及零部件、燃料电池系统、电力电子元器件

IGBT等.
三、智能制造装备领域“补短板”行动

突破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专用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档数控系统、电液伺服控制部件、光学器件

及激光跟踪测量系统、高性能噪声检测与主动控制系统等.
四、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补短板”行动

突破磁共振射频功率放大器、射频线圈、磁共振功率放大器、梯度线圈、中高能直线加速管、压力

监测射频消融导管、CT用大容量XＧ射线管、心脏起搏器混合电路、心室辅助装置特种电机及电驱部

件等.
五、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补短板”行动

突破船用柴油机长寿命摩擦副、双燃料发动机供气系统、电子集成控制系统、节能减排尾气处理

装置、电控喷油器等船舶动力核心零部件,液货装卸系统、海上天然气液化和存储装置、高/低温特种

阀门等船舶关键零部件、平台升降系统、动力定位控制系统、油气水处理装置、钻井系统、海底管道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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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系统等海工关键系统及模块,水下油气生产系统及设备、水下作业机器人、水下立管系统等水下作

业装备.
六、航空航天领域“补短板”行动

突破商用飞机设计需求仿真验证系统、商用飞机专用测试设备、商用飞机健康监控微探测传感系

统组件,航空SoCＧSIP组件、传感器同轴吊舱及融合处理单元、通用轻型飞机大气与姿态传感器组建

等核心基础零部件,超低温液位传感器、高效自适应散热组件、高精度谐振陀螺、柔性薄膜砷化镓太阳

电池,高比能、长续航硅基锂离子蓄电池,超低温密封组件等关键部件.
七、电力装备领域“补短板”行动

突破燃烧室、燃烧器、透平叶片等重型燃气轮机热端部件,先进大型压水堆稳压器、堆内构件、控
制棒驱动机构、核应急装置,６MW 及以上等级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永磁直驱电机、电控系统,大
容量高效燃煤发电机组关键部件及控制系统,千米级高温超导电缆等.

八、新材料领域“补短板”行动

突破新型超导材料、３D打印高熵合金材料、新型显示材料、第三代半导体材料、３００mm 晶圆片等

集成电路制造关键材料、核医学成像用等先进陶瓷与人工晶体材料、耐高温复合材料、大尺寸轻量化

碳化硅光学材料、大尺寸透明陶瓷装甲与激光增益介质材料、大尺寸红外玻璃材料、生物医用材料、超
大输量天然气管道用管线钢、百万千瓦级核电系列用锆合金、轻质高性能结构材料、水性化树脂及其

功能涂料、大纤维、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石墨烯及其复合材料等.

　　(二)推动整机企业与“四基”企业协同发展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以提升基础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为目标,强化产

业链协作,形成上下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产业组织新模式,打造命运共同体.发挥

大型企业的引领作用,鼓励整机产品开发初期制定基础需求计划,吸收“四基”企业参与.鼓励中小企业

围绕整机需求,聚焦特定细分产品市场,专注发展核心业务,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道

路,培育一批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一批高端“单项冠军”和“隐
形冠军”.实施强链补链“一条龙”行动,重点支持整机与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同步

研制,配套工艺同步升级、产业技术基础同步支撑,促进整机与工业“四基”协同发展.(责任单位: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科委)

专栏２　强链补链“一条龙”行动

一、围绕关键部件、基础材料“强链补链”行动

(一)视觉感知系统“一条龙”协同行动.针对智能网联汽车车载视觉系统,重点突破CMOS感光

芯片传感器、图像处理芯片、图像采集卡和图像处理软件等核心环节.
(二)毫米波雷达“一条龙”协同行动.结合毫米波雷达成为智能网联汽车标准配置的趋势,重点

突破前端单片微波集成电路芯片 MMIC、控制器和信号处理模块、发射天线等核心环节.
(三)PET探测器“一条龙”协同行动.发挥我国稀土资源优势,瞄准高性能PET探测器,重点突

破LYSO晶体、高速高精度读出电路等,并实现在PETＧCT整机中的集成和临床应用,形成示范应用

和推广.
(四)超导磁体“一条龙”协同行动.立足现有中高场磁共振超导磁体技术基础,鼓励联合开发超

导线材等关键基础材料,突破超导磁共振磁体系列关键技术,促进新型超导磁体在磁共振整机系统中

的集成应用.
(五)高温超导电缆“一条龙”协同行动.围绕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示范工程,重点突破高温超导

带材性能稳定性,电缆成缆、接头及附件技术,制冷技术,电缆运营和监测等核心环节.
(六)抗体药物“一条龙”协同行动.加强抗体药物产业链协同,打通从培养基研制到临床应用和

药物分销等上下游环节配套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促进上海抗体药物产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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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飞机复合材料机体研制“一条龙”协同行动.打通从碳纤维、树脂、胶剂、连接件、零部件、机
体结构、生产工艺、验证试验通道,推动建立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集成与创新体系.

二、围绕高端整机装备“强链补链”行动

(一)先进微电子装备“一条龙”协同行动.围绕光刻机、刻蚀机等微电子成套装备,重点突破机械

模块、光学模块、控制模块及配套材料和工艺等核心环节.
(二)端介入植入医疗器械“一条龙”协同行动.面向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制,协同医院、上下游企

业、检测所等开发可降解锌合金、可降解高分子材料、超薄防渗血医用纺织品、高性能长期植入金属合

金、先进球囊导管关键技术、导丝关键技术、医用手术机器人零部件等核心材料、技术和零部件.
(三)船用柴油机“一条龙”协同行动.面向船用低、中速柴油机的研制,协同开发低压燃气喷射

阀、电控模块、柴电混合动力系统模式切换控制装置、余热能量回收发电装置、低速电喷柴油机控制系

统等核心零部件.
(四)深远海装备“一条龙”协同行动.面向深远海开发装备的研制,协同开展概念设计和方案设

计,突破水动力性能和结构动力响应分析软件、深海性能实验核心技术、动力定位系统、升沉补偿装

置、钻井设备和系统、立管系统等重点环节.

　　(三)加快完善产业技术基础体系

围绕可靠性试验验证、计量检测、标准制修订、认证认可等技术基础支撑能力,依托优势制造企业、
科研院所、高校、用户和第三方机构,创建一批具备权威性、基础性、公益性、前瞻性的技术基础公共服务

平台,形成与重点产业和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产业技术基础服务体系.组织开展产品质量和可靠性试验

验证、计量检测、认证认可、综合分析等关键基础技术研究.鼓励企业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建设

“四基”领域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四基”产品研发、生产、应用以及行业发展等情况的动态监测.(责任单

位:市质量技监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知识产权局)

专栏３　产业技术基础“立柱架梁”行动

一、完善“四基”公共服务体系

围绕“四基”重点领域,布局一批试验验证、检验检测认证、计量测试等服务平台,完善产业基础服

务体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聚焦知识产权、标准、转移转化等重点环节,打造第三方专业性服务平

台,为行业内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二、建设“四基”技术支撑平台

围绕“四基”重点领域,统筹建立一批产业技术支撑平台.完善企业技术中心体系,加快提升核心

技术研发能力,推动企业技术中心向行业开放;建设一批具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国家级和市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打造跨行业、跨领域的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布局一批功能型平台,促
进“四基”关键技术的研发与转化.

　　(四)加快“四基”领域产品质量提升

发挥企业质量品牌建设的主体作用,坚持走质量为先、以质取胜的“精工制造”发展道路,重点提升

“四基”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一致性.支持企业突破关键共性质量技术,提高计量检验检测技术水

平,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健全质量管理制度体系,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水平.进一步完善“四
基”领域标准体系,支持企业参与制修订团体(联盟)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产品标准对接.加大对品牌、商标的保护力度,培育自主品牌,鼓励企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培育

一批特色显著、竞争力强的国内外知名品牌.(责任单位:市质量技监局、市经济信息化委)
(五)推动“四基”军民融合发展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统筹做好军地相互支持的重点项目、重大事项、重要政策,增强军民两用工

业“四基”技术和产品等的竞争力.推动先进军用技术成果向民用领域转移转化,鼓励军口单位、民口配

套单位在承接军工任务中所形成的技术向民用领域拓展,定期完善军用技术成果转民用推广目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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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民用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参与国防建设,支持相关单位主动承担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分专项等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定期完善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梳理武器装备和民用装备对工业基础共性需

求,实施军民融合技术攻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强化军民资源的开放共享,鼓励“四基”领域军工重

大设备设施、民用设备设施、各类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互开放共享.(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

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
三、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在“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上海行动纲要”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协调和上下联动,明确职责分工,
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各区、相关园区要根据本地产业基础,按照本实施方案确定的发展目标,实际

制定具体落实方案,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支持工业基础能力建设,打造区域特色,优化全市“四基”产业布

局.(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质量技监局、市知识产权局、各区

政府、相关园区)
(二)坚持目录引导

根据«上海市工业“四基”发展目录(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引导企业布局方向,鼓励相关企业在沪发展,引
导社会资金资源投向,支撑政策措施的落实.以目录为依托,细化年度发展重点,聚焦突破.(责任单

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三)加强财政支持

设立市工业强基专项,重点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的研发,推动关键基础材料的自

主保障,加强产业技术基础支撑能力建设.聚焦创新资源,强化市、区联动,共同支持“四基”领域研发创

新.鼓励工业强基协同创新,支持以整机需求为牵引的产学研联合攻关;鼓励“四基”企业开展技术改

造,提升技术能级.支持本市企业积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工业强基专项等任务.(责任单位: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
(四)搞好应用推广

落实“四基”产品享受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高端智能装备首台套、新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

等扶持政策,促进民用先进工业强基产品军工采购,加快创新产品推荐,促进相关产品的产业化和推广

应用.组织实施工业强基强链补链的“一条龙”行动,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强化整机企业与“四基”企业之

间的协同创新发展.(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财政局)
(五)促进开放发展

围绕本市整机企业重大装备研制,统筹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优势科技资源、产业力量和创新团队,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新生力量.鼓励本市基础企业与国内国外优秀企业的合作交流,支持通过股权

投资方式,增强工业基础的掌控力;支持本市基础企业走出去,为国内国际龙头企业配套,做强做优.
(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六)强化人才保障

推动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相关专业建设,提高职业培训能力,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培养“大国

工匠”.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推动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社会

培训机构合作,面向企业在职员工,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实施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支持企业引进一批

“四基”重点发展领域急需的顶尖技能人才.(责任单位:市教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附件:上海市工业“四基”发展目录(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７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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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工业“四基”发展目录(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一)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１．中央处理器(CPU)芯片及IP核

２．人工智能芯片

３．毫米波通信芯片

４．存储器芯片

５．移动智能终端(５G)芯片

６．物联网芯片

７．图像处理(GPU)芯片

８．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PGA)芯片

９．下一代１００GPON光电子芯片

１０．北斗/GNSS芯片

１１．工业控制芯片

１２．新型显示控制、驱动芯片

１３．汽车电子控制芯片

１４．大功率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芯片

１５．高清数字电视芯片

１６．工业用高端传感器

１７．汽车用传感器

１８．消费类终端传感器

１９．汽车自动驾驶控制器

２０．汽车高效节能控制器

２１．下一代１００GPON光收发模块

２２．窄带物联网(NBＧIoT)模块

２３．毫米波通信模块

２４．高分辨率 AMＧOLED显示屏

２５．先进集成电路装备光学模块、控制模块、机械模块

２６．１２英寸集成电路光掩模板

２７．AMＧOLED高精密金属掩模板

(二)关键基础材料

１．AMＧOLED有机发光关键材料

２．AMＧOLED柔性衬底材料

３．３００mm 硅材料

４．电子纯特种气体、试剂及靶材

(三)先进基础工艺

１．高性能CPU专用工艺

２．先进逻辑工艺

３．下一代光电子芯片先进加工工艺

４．集成电路特色工艺(０．３５μm~４０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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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系统级三维集成技术关键工艺

６．AMＧOLED柔性显示制造关键工艺

(四)产业技术基础

１．集成电路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２．新型显示共性技术研发、检测平台

３．毫米波通信共性技术研发、测试平台

４．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平台

５．北斗/GNSS高精度平台

二、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

(一)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１．视觉系统

２．毫米波雷达

３．激光雷达

４．高精度地图与精准定位系统

５．中央域控制器及算法

６．V２X智能通信系统

７．线控制动系统

８．线控转向系统

９．机电耦合驱动系统及零部件

１０．电力电子元器件

１１．燃料电池

１２．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二)关键基础材料

１．７７GHz毫米波雷达基板材料

２．０．２３mm 以下硅钢片

３．矩形耐电晕导线材料

４．油冷耐电晕绝缘材料

５．耐高温钕铁硼永磁体

６．IGBT模块封装基板材料

(三)先进基础工艺

１．机电耦合驱动系统集成工艺

２．单体电池制造及系统集成工艺

３．IGBT模块封装工艺

４．燃料电池装配工艺

(四)产业技术基础

１．智能网联汽车公共服务平台

２．新能源车用电力电子公共服务平台

３．车、网、端用高频通信技术研发平台

三、智能制造装备领域

(一)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１．高精密减速器

２．高性能专用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３．高速高性能控制器

４．智能传感器及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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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高档数控系统

６．高速精密轴承

７．电液伺服控制部件

８．可视化柔性装配及非接触精密测量

９．光学器件及激光跟踪测量系统

１０．供粉铺粉装置及成型腔

１１．高性能噪声检测与主动控制系统

１２．无损、超声、导波智能缺陷检测系统

１３．柔性可重构工装的对接与装配装备

(二)关键基础材料

１．基于辐射场下半导体材料

２．轻质高抗疲劳铝基复合材料

３．氧化钒基智能温控节能镀膜玻璃

４．高纯金属及合金溅射靶材

５．高压液压元件材料

６．滚珠丝杠、车轮、车轴及转向架用钢

７．高精密齿轮金属材料

(三)先进基础工艺

１．发动机曲轴控形控性工艺方法

２．高精密齿轮组装配工艺

３．大幅面材料、陶瓷材料光固化增材制造工艺

４．激光增材、精密减材复合成形工艺

５．薄壁钛合金结构件高精度加工技术

(四)产业技术基础

１．机器人共性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２．增材制造工艺公共服务平台

３．智能制造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平台

４．智能制造标准试验验证平台

四、高性能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领域

(一)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１．CT用大容量XＧ射线管

２．CT用高压发生器

３．低剂量动态平板探测器

４．高分辨率PET探测器

５．医学影像系统控制部件

６．磁共振功率放大器、梯度线圈

７．超导磁共振磁体(超高场、低液氦、专用)

８．多叶光栅(多叶准直器)

９．中高能直线加速管

１０．压力监测射频消融导管

１１．质子加速器控制单元及关键部件

１２．手术机器人微型传感器(视觉、力反馈)

１３．手术机器人运动部件(多轴运动控制器、末端执行器)

１４．人造视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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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助听器用骨传导元器件

１６．心室辅助装置部件(特种电机、电驱动、转子悬浮系统)
(二)关键基础材料

１．可降解血管支架材料

２．探测器新型晶体材料

３．人工瓣膜材料

４．培养基纳米辅料

５．药物制剂纳米辅料

６．特种手术缝合材料

７．生物增材材料

８．新型造影药剂

９．医用荧光材料

１０．生物医用标准物质

(三)先进基础工艺

１．化学药物绿色制造工艺

２．生物技术产品提取、培养、纯化工艺

３．支架系统加工工艺

４．植入级可降解高分子材料规模化制备、纯化工艺

５．超精细可降解聚乳酸单丝制备工艺

６．医用增材制造技术

７．新型药物制剂技术

８．中药药理及药效学评价技术

９．大动脉覆膜支架及输送系统制造技术

１０．个性化多孔金属假体增材制造关键技术

(四)产业技术基础

１．动物细胞高表达关键技术平台

２．临床医学研究转化平台

３．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

４．精准健康医疗共性技术平台

５．远程医疗应用平台

６．医学影像新技术研发与转化平台

五、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

(一)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１．船用柴油机长寿命摩擦副

２．船用柴油机电子集成控制系统

３．高压共轨燃油喷射系统

４．船用柴油机核心安保装置

５．双燃料发动机供气系统及关键零部件

６．船舶混合动力系统及关键部件

７．船用发动机排气处理装置

８．船舶综合电力系统及关键部件

９．伺服电动执行装置

１０．隔声减震装置

１１．高性能、新材料船用传动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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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永磁推进电机

１３．船用特种甲板机械/特种管系/特种阀门

１４．海上天然气液化和存储装置

１５．船用液货装卸系统

１６．平台升降系统

１７．动力定位控制系统

１８．钻井系统及关键设备

１９．油气水处理装置

２０．升沉补偿系统

２１．井口仪器仪表

２２．立管系统

２３．水下油气生产系统及设备

２４．深海海底管道铺设系统

２５．深潜器、水下作业机器人集成控制系统/布放系统/推进系统/作业系统

(二)关键基础材料

１．高强度超厚止裂钢/耐蚀钢及焊接材料

２．LNG船用超低温钢/极地耐低温钢及焊接材料

３．化学品船双相不锈钢及焊接材料

４．水下焊接材料

５．新型环保防腐/防污/减阻涂料

６．深海高强度浮力材料

７．柔性立管复合材料

８．水下非金属密封材料

９．高性能深水阳极材料

(三)先进基础工艺

１．先进高效/高精度焊接工艺

２．高端客船内装工艺

３．数字化、智能化加工/成型/变形控制等制造工艺

４．先进数字化、智能化涂装工艺

５．海洋工程结构物水下安装/检测/维修工艺

(四)产业技术基础

１．船舶海工技术标准创新平台

２．海洋工程装备环境适应性试验与检测平台

３．深远海工程装备/航运技术与安全总体性能分析测试平台

４．电力推进综合试验平台

５．船舶海工全流程３D设计技术平台

６．船舶海工设计专用软件系统开发与性能实验平台

六、航空航天领域

(一)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１．传感器同轴吊舱及融合处理单元

２．民用飞机航电核心组件

３．微型定位导航授时单元

４．民机复材机翼核心零部件

５．飞机舱内降噪声学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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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热塑性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标准支架

７．发动机内装式启动发电机

８．高比能、长续航、长寿命硅基锂离子蓄电池

９．高温空气导管附件

１０．机舱空气污染物过滤器

１１．航空SoCＧSIP组件

１２．机舱显示系统散热部件

１３．新一代机舱照明组件

１４．双模式机场助航灯具及控制组件

１５．雷达陶瓷天线罩

１６．柔性薄膜砷化镓太阳电池

１７．超低温密封组件

１８．超低温液位传感器

１９．高精度、长寿命、高可靠滚动轴承

２０．超高强度紧固件

２１．高效自适应散热组件

２２．高精度接触式平面涡卷弹簧

２３．电池管理系统

２４．高精度谐振陀螺

(二)关键基础材料

１．轻质高性能结构材料

２．耐高温复合材料

３．轻质高效防热涂层材料

４．航天动力关键功能材料

５．光学滤光材料

６．大尺寸红外玻璃

７．轻质高强耐紫外抗臭氧蒙皮复合材料

(三)先进基础工艺

１．商用飞机基础部件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

２．航空发动机基础工艺(整机装配、叶片制造、热障涂层)

３．航空零部件耐磨涂层及尺寸修复工艺

４．高强轻合金复杂构件加工技术

５．大型复杂薄壁件加工工艺/增材制造技术

６．大尺寸变截面夹芯结构超塑成形/扩散连接工艺

７．航空微动开关制造工艺

８．薄壁壳体加工及智能化无损检测工艺

９．导电滑环可靠性及其寿命增长工艺

１０．大型薄壁构件整体充液成形工艺

１１．航天复杂构件数控加工及功能结构特征超精密加工技术

１２．大型空间桁架结构在轨制造工艺

１３．柔性自动化PCBA制造工艺

１４．微小飞行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结构整体成型技术

１５．高粘度无溶剂衬层自动成型工艺

１６．等离子体离子注入与沉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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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高精度高稳定度大型卫星平台装配技术

１８．卫星大型载荷无重力自动化装配技术

１９．航天器基础部件数字化制造技术

２０．蒙皮壁板加工工艺

(四)产业技术基础

１．民用飞机飞行大数据监控与分析系统服务平台

２．民用飞机适航符合性测试与服务功能平台

３．民用飞机空地一体化试飞验证平台

４．民机DIMA架构航电系统多功能平台

５．材料与结构性能测试、标准紧固件失效分析平台

６．高性能集成电路宇航应用适应性评价验证技术平台

７．航天器及其材料空间环境测试、验证、计量与评估技术平台

８．毫米波/微波器件及微波介质材料电性能参数校准平台

９．大型航天装备振动试验技术平台

１０．卫星微振动分析与控制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１１．分布式航天器系统测试与评估平台

１２．空间环境模拟与验证平台

七、电力装备领域

(一)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１．燃气轮机热端部件(燃烧室、燃烧器、透平叶片)

２．先进核电系统关键零部件(大型核电压力容器、控制棒驱动机构、堆内构件、泵阀等)

３．大型汽轮机焊接转子、末级长叶片

４．６MW 及以上风电永磁直驱电机、控制系统及叶片

５．６３０℃及以上等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关键部件

６．太阳能热发电用吸热器、换热器、储热零部件

７．整流器和电感器

８．大容量电力电子器件

９．大容量高压变频器件

１０．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用零部件

１１．钛酸锂及其他高性能电池储能系统

１２．新型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

１３．光伏系统核心部件

１４．光伏制造关键零部件

１５．千米级高温超导电缆系统

１６．高压直流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二)关键基础材料

１．清洁高效煤电成套装备用高温材料

２．１０００摄氏度以上高温的CMC陶瓷基复合材料

３．燃机高温部件超级合金材料

４．高拉伸强度的双极板及复合电极材料

５．聚酰胺绝缘材料、固体绝缘材料等新型环保绝缘材料

６．AgC、AgWC、新型双金属片材料、软磁材料等先进电工合金材料

７．５００kV以下用的交联聚乙烯绝缘材料及屏蔽材料

８．基于稀土基SCR火电厂烟气脱硝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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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进基础工艺

１．液压伺服冷却系统关键部件制造工艺

２．燃机、核电叶片制造工艺

３．特殊透平特种焊接工艺

４．加热器碳钢材料的防腐工艺

５．大型发电机硅钢片剪切工艺

６．大型发电机铁心装配工艺

７．核电大型壳体喷涂、清洗、探伤工艺

８．盆式绝缘子真空浇注工艺

９．异种合金焊接工艺

１０．用户端智能电器系统及设备的零部件生产及装配工艺

１１．５００kV交/直流电缆装配工艺

１２．高性能储能电池制造工艺

１３．高效光伏电池、组件制造工艺

１４．核电压力容器大锻件系列钢种组织细化与稳定化热处理工艺

(四)产业技术基础

１．MW 级电池储能验证平台

２．１０MW 级风力发电公共试验平台

３．用户端智能电器元件与系统测试及验证技术服务平台

４．智能配网监控平台

５．电力电缆可靠性评价公共服务平台

八、新材料领域

(一)关键基础材料

１．超导材料

２．３D打印材料

３．功能膜材料

４．石墨烯及复合材料

５．新型显示材料

６．第三代半导体材料(SiC单晶、氮化镓)

７．高性能闪烁、荧光陶瓷材料

８．高性能人工晶体

９．轻质高性能陶瓷基复合材料

１０．大尺寸高性能碳化硅陶瓷材料

１１．大尺寸透明陶瓷材料

１２．医用合金材料

１３．医用高分子材料

１４．生物医用陶瓷材料

１５．生物医用复合材料

１６．生物医用衍生材料

１７．特种稀土功能材料

１８．稀土永磁材料

１９．特种钢(高性能精密合金、高温合金、耐蚀合金,高端工模具钢,抗拉强度超过１４００GPa的超高

强度钢)

２０．高性能轻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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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高性能环氧树脂

２２．高强高模聚烯烃树脂

２３．绿色功能型树脂及涂料

２４．耐高、低温绝热硅橡胶

２５．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

２６．高性能聚四氟乙烯纤维

２７．高性能导电高分子纤维

２８．新型储能调温纤维

２９．纳米功能材料

３０．高性能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３１．新型环保化学品

３２．特种表面活性剂

３３．特种用途粘合材料

(二)产业技术基础

１．新一代功能与智能纤维材料平台

２．石墨烯材料及产品可靠性验证、检测及评估公共服务平台

３．化工与新材料成果转化中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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